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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

《證人保護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證人保護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證人保護條例草案》委員會《證人保護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 資 料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保 護 證 人 計 劃 （ 下 稱 “ 計

劃 ”）下有關更改證人身分建議的運作方式、證人的權利和義務

的處理方法，以及外地在推行此類計劃的經驗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今年一月 二十日《證人 保護 條 例 草 案 》委 員會 第 一 次 會 議

席上，我們因應議員的提問承諾就下述事宜提供資料：

( a ) 評估證人所受威脅的方法；

(b ) 計劃下有關更改證人身分建議的運作方式；

( c ) 能 否 對 已 更 改 身 分 的 證 人 (下 稱 “ 已 另 立 新 身 分 的 證 人 ” )

發出 “偽造 ”文件，例如學歷或專業資格等文件；以及

(d ) 外地在推行有關計劃的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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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詳細資料

證人所受威脅評估

3 . 對 證 人 所 受 威 脅 進 行 專 業 評 估 ， 旨 在 確 定 是 否 有 充 分 理

由把證人納入計劃內。視乎情況，這項工作會由警方保護證人組

或廉政公署證人保護及槍械組負責。評估工作極為重要，因為批

准當局會視乎評估結果，決定是否根據條例草案第 4(2) (a )條 把 證

人納入計劃內。

4 . 在 評 估 可 能 被 納 入 計 劃 的 證 人 所 面 對 的 威 脅 時 ， 執 法 機

關會考慮下列因素：

( a ) 證人已經／將會提供資料或證供的罪行的嚴重性；

(b ) 該等資料或證供的性質和重要性；

( c ) 證 人 面 對 的 可 見 危 險 性 質 ， 包 括 證 人 是 否 受 到 恐 嚇 或 遇

到實際的威脅行動；

(d ) 證 人 與 他 已 經 ／ 將 會 提 供 資 料 或 證 供 指 證 的 疑 犯 的 關 係

性質；

( e ) 所能察覺的疑犯傷害證人及／或其家人的能力；以及

( f ) 證人是在一段時間內抑或持續受到威脅。 .

5 . 上 述 因 素 不 單 用 來 決 定 應 否 把 某 人 納 入 計 劃 內 ， 還 在 證

人獲納入計劃的情況下，用作釐定據以提供保護和協助的條款和

條件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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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身分

6 . 現 行 的 保 護 證 人 計 劃 ， 並 不 包 括 更 改 證 人 身 分 。 目 前 ，

警方和廉政公署只可透過改名契更改受保護證人的姓名。不過，

這個安排對受保護證人並未能提供充分保障，因為該人的出生證

明書及結婚證書不能相應地作出更改。

7 .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訂 立 額 外 的 保 障 措 施 ， 即 賦 權 有 關 當 局

更改受保護證人的身分，使其可根據“特別設定”的資料，向證

人簽發沒有任何更改身分痕跡的新身分文件。這項措施可向證人

提供較大保障，以幫助他克服遭到報復的恐懼。

8 . 在 理 想 的 情 況 下 ， “ 已 另 立 新 身 分 的 證 人 ” 應 擁 有 原 來

的所有專業資格或學歷，以便他一如既往地謀生，這些專業資格

或 學 歷 可 包 括 執 業 證 書 (假 如 證 人 以 前 是 律 師 、 會 計 師 或 醫 生 等

專 業 人 士 ) 、 中 學 會 考 證 書 、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證 書 、 以 及 大 學 學

位 。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原先可能擁有的其他“資格”，還

可能包括駕駛執照、信用卡或證實產業擁有權的契約等。

9 . 在 實 際 執 行 方 面 ， 若 根 據 “ 特 別 設 定 ” 身 分 簽 發 上 述 全

部文件，保護證人計劃的保密程度必會減低，甚至令證人面對更

大的風險，因為知道該證人已根據計劃另立新身分的人會更多。

這樣將令保護證人計劃無法達到原來的目的。

10 . 因 此 ，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只 有 三 種 文 件 可 以 根 據 “ 特 別 設

定”身分簽發，就是：

(a ) 根 據 《 生 死 登 記 條 例 》 （ 第 174 章 ） 發 出 的 出 生 證 明



- 4 -

書；

(b ) 根 據 《人 事登 記 條例 》 （ 第 177 章 ） 發 出 的 身 分 證 ； 以

及

( c ) 根據《婚姻條例》（第 181 章）發出的結婚證書。

相關的條文是條例草案的第 8(1 )條 。

11 . 有 了 新 的 出 生 證 明 書 及 身 分 證 後 ， “ 另 立 新 身 分 的 證

人”便可申領其他新證件，例如護照、信用卡等。

12 . 我 們 也 須 緊 記 ， 在 很 多 案 件 中 ， 納 入 計 劃 的 都 是 “ 從 犯

證人”，他們大部分學歷不高，也沒有專業資格。例如，根據警

方紀錄，過往被納入計劃內的 32 名證人中，只有 2 名 曾 接受大

專教育。要基於“特別設定”身分提供學歷／專業資格證明文件

的情況實際上甚為罕見，即使遇到，亦可根據每個個案的個別情

況處理。在考慮到保密對“計劃”的重要性，我們認為只有上文

第 10 段 所 述 的 三 份 文 件 可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8 條 合 法 地 簽 發 給

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。

13 .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8(2)條 ， 為 計 劃 參 與 者 另 立 新 身 分 須 經

行 政 長 官 批 准 ， 而 且 事 前 須 得 到 警 務 處 處 長 或 廉 政 專 員 (視 乎 情

況而定 )的推薦。

14 . 獲 得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後 ， 批 准 當 局 會 把 有 關 擬 另 立 的 新 身

分 及必須 發出的 文件 (即出生 證 明 書 、 身 分 證 及 結 婚 證 書 (如 適 用

的 話 ) )的 詳情 ， 通知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有 關 公 職 人 員 。 原 來 的 身 分 不

會 再用在 任何新 證件上 (猶如 證 人 已 經 去 世 )， 但 政府 機 構 或 非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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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機構保存的任何記錄，則不會作任何刪 除或更改。新身分會基

於 “特別設定”的資料，例如有關證人的新姓名和新出生日期及

其父母的新姓名建立。

轉移權利和義務予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

15 . 本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議 員 有 興 趣 知

道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的權利和義務會如何處理。列舉的例

子包括證人的專業資格和學歷 (已於上文第 8 及 12 段 談 及 )、 駕

駛執照或其根據記分制度扣減的分數、刑事定罪記錄、信用卡，

以及產業擁有權。

駕駛執照

16 . 我 們 相 信 ， “ 駕 駛 執 照 ” 屬 於 計 劃 中 較 適 宜 透 過 行 政 安

排而非特定的法律條文處理的“權利”。證人如果善於駕駛，他

可以以新身分提出申請並參加有關測試。證人可能會因此而承擔

若干開支，但如有必要並有充分理由支持，所需費用可以由批准

當 局 與 證 人 簽 訂 的 諒 解 備 忘 錄 中 的 財 政 支 持 協 議 (如 有 的 話 )支

付。為免令事件更趨複雜，根據記分制度扣減的分數，會保留於

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的原有身分上。

刑事定罪記錄

17 . 至 於 刑 事 定 罪 記 錄 方 面 ， 我 們 無 意 刪 除 或 更 改 任 何 有 關

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原有身分的記錄。同時，亦可透過行政

方法核實有關資料。在我們的建議下，有關證人過往的刑事定罪

記 錄 (如 有 的 話 )不 會 被 自 動 刪 除 ， 因 為 證 人 如 選 擇 恢 復 原 有 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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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其定罪記錄仍會存留。再者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15（ i i） 條 ，

批准當局可以為執法的緣故，向執法機關提供“已另立新身分的

證人”的刑事記錄。

信用卡、銀行結餘等

18 .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5(1)條 ， 批 准 當 局 必 須 信 納 證 人 已 披 露

批准當局在決定應否把證人納入“計劃”內時所需的一切資料，

否則不會把證人納入“計劃”之內。這些資料包括尚未履行的法

律 或 財 政 義 務 ， 例 如 信 用 卡 或 銀 行 結 餘 。 與 駕 駛 執 照 的 情 況 一

樣，“己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應自行以新身分申請新信用卡，而

非由信用卡公司根據“特別設定”資料發出新信用卡。此舉同樣

是為了把計劃資料保密。此外，證人如對信用卡公司或銀行有尚

未清還的債務，可在新身分生效前自費清償，或透過諒解備忘錄

內 的財政 資助安 排 (如有 的話 )清 償 。 類 似 程 序 同 樣 適 用 於 尚 未 清

還的按揭貸款。

在“計劃”下根據“特別設定”身分簽發文件

19 .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有 議 員 要 求 我 們 查 證 ， 本

港是否有法例訂明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免除製造和使用虛假文件的

法律責任，議員列舉被視為持有並使用此等文件的“ 底”探員

作為比喻。

20 . 我 們 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 見 後 ， 證 實 香 港 法 例 並 無 條 文 容 許

政府簽發虛假文件。事實上，製造和使用此類文件的“ 底”探

員不被檢控，是因為他們是正在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，因而沒有

干犯有關使用虛假文件的刑事罪行所需的“犯罪意圖”。假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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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探員在執行職務期間可能已經犯罪，律政司可行使酌情權不對

有關人士提出刑事檢控。

21 . 至 於 在 “ 計 劃 ” 下 向 “ 已 另 立 新 身 分 的 證 人 ” 簽 發 的 文

件 ，由於它們是由有關當局根據“特別設定”的資料簽發，所以

不 應作虛假文件看待，因此，我們不需跟隨有關“ 底”探員的

做法，為“已另立新身分的證人”提供同樣的檢控豁免權，我們

認 為 把 “ 底 ” 探 員 與 “ 已 另 立 新 身 份 的 證 人 ” 相 比 ， 並 不 恰

當。

外地的經驗

22 . 我 們 知 道 ，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和 美 國 都 有 規 管 保 護 證 人 計 劃

的法例，也知道就海外的計劃而言，境內的遷居安排是方便和容

易實行的措施。由於這些國家幅員廣大，遷居安排可以有效減輕

證人所面對的威脅。

23 . 此 外 ， 澳 洲 和 美 國 的 有 關 法 例 都 有 就 改 變 身 分 作 出 規

定。這些法例與本港有關法例一樣，都沒有明確說明如何改變身

分，只有概括的條文訂明參加計劃的證人，可獲提供適當文件以

另 立 新 身 分 ， 不 過 ， 我 們 並 不 知 道 改 變 身 分 的 做 法 是 否 經 常 採

用。為找尋進一步的資料，我們已向外地的有關機構尋求協助，

並正等待他們的回覆。

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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